共青团昆明市委文件
★

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计划公示

各意向承接方：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以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0年昆明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昆财综〔2020〕33号）文件精神，为做好共青团昆明市委人事档案整理加工工作。
现已拟制完成采购服务计划书，特进行公示并开展采购服务工作，请各意向承接方积极参与。





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人事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计划

1、 项目名称
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服务
二、购买主体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昆明市委员会
三、项目概况
（一）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
按照有关要求，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帮助我单位对人事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装盒、编目及数字化加工（条目著录、原文扫描）等工作。
（二）本项目实施目的和意义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不断加快共青团昆明市委人事档案管理信息化步伐，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效率。
四、预算资金
（一）项目预算金额：1.5万元
（二）资金来源：志愿者、预青及团代表专项经费
五、承接标准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
5、必须具有“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证书”、“云南省档案服务机构备案告知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6、乙方职工及拟完成本项目乙方职工必须都持有“档案专业上岗证书”；
7、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目标要求
1、服务方要严格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国家档案局第8号令）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昆明市委员会档案分类方案》等文件的要求，对我单位产生的年度人事档案进行整理、立件、加工及原文扫描等工作。
2、服务方在开展工作中，需对我单位相关信息进行保密，未经我单位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相关信息（法律规定的情形除外）；
七、资金支付方式
按照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
八、项目联系方式
姓名：黄金候      联系电话：13888205016   


共青团昆明市委
                           2026年5月15日
